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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天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“8·14”

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8 月 14 日 10 时许，辽宁天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
发生一起一仓库漏水，一名员工在维修结束返回途中，从屋顶

阳光板处意外坠落死亡事故。

事故发生后，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规定，2021 年 8 月 14 日，抚顺县政府组成了由县应急管理局

局长任组长，县公安局、县总工会、海浪乡政府等部门单位有

关同志任成员的“8·14”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

特邀请抚顺县监委派人参加，并聘请抚顺市安全生产专家参与

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

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调查取证，查清了事故发

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

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建议，

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辽宁天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辽宁天舜公司”），

经营场所位于抚顺县海浪乡下海浪村。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张振鹏，注册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8 日，



2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4216994105206。经营范围为烟气净

化设备，水处理设备制造；环保设备设计、安装；工业用布及

布袋，袋笼、除尘器配件制造及防腐处理；污水处理；环保工

程施工。经调查，原法人平淑静因身体原因，在 2021 年 6 月 8

日将股权转让给张振鹏，经营权交给张振鹏，现实际经营者为

张振鹏。

事故发生处照片

上房处和坠落处

仓库阳光板破裂坠落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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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基本情况

现场平面图

行走路线：王常利、王佐金、鲍世祥三人从废料仓库去成

品仓库（平面图：仓库）防水行走的通道为废料仓库南侧，行

走距离约 6 米，行走路线宽度为 2.5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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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板位置：距离最南侧屋顶彩钢瓦边沿约 2.5 米，距离

仓库约 1.3 米处，有一处长 6 米，宽 1.6 米（单板 0.9 米宽，2

块搭接）的阳光板。阳光板下的檩条为间距 1 米的铁方管

（60×120）。

坠落处高度：约 6 米。

阳光板只为采光使用，没有承载重物的强度，因屋顶作业

频次极低，在安全会议及安全培训上未单独强调过阳光板上不

允许行走，也未采取设立警示标识等相关防护措施。在日常检

查过程中只是在仓库内向屋顶看阳光板是否有破损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

2021 年 8 月 14 日 8 时，辽宁天舜公司车间主任梁德伟组

织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，安排当日工作，并强调了工作安全注意

事项，分派王常利、王佐金、鲍世祥三人去仓库屋顶进行防水，

指派王常利作为此项作业安全负责人，并强调了高处作业安全

注意事项。

会议结束后，王常利、王佐金、鲍世祥去进行防水作业，

从除尘器梯子上到废料仓库屋顶，由废料仓库屋顶用叉车货物

托架（1 米见方）做梯子攀升到相邻的仓库屋顶进行防水作业。

10 时许防水作业结束，三人从仓库屋顶按原路返回，鲍世

祥走在最前面，顺着叉车货物托架下到废料仓库屋顶，然后原

路返回。王佐金、王常利依次准备从仓库屋顶下到废料仓库屋

顶。当王佐金刚下到废料仓库屋顶，面对叉车货物托架梯子、



5

背对鲍世祥，王常利在仓库屋檐低头看叉车托架梯子准备下到

废料仓库屋顶，发现鲍世祥已经不见人影。二人从房顶下来后，

立刻到废料仓库内查看，发现鲍世祥已倒在废料仓库内水泥地

面上,厂内员工张礼建、张文海、梁德伟在场。废料仓库旁厂房

内员工赵丹（第一目击人）听到咣当一声后，发现有一个人躺

在地上，过去后发现地上的人为鲍世祥，喊人来帮忙，张礼建

听到呼喊后来到现场，并联系了办公室的杜媛媛拨打 120 急救

电话。为了争取抢救时间由本厂车辆送鲍世祥去医院，11 时许

在石文镇苏子村处遇到 120 急救车，随即医生进行抢救，经抢

救无效死亡。

抚顺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公安局以及海浪乡政府等部门和单

位在获悉事故情况后，迅速安排人员前往现场了解情况，开展

现场处置工作，控制了事故现场，为妥善保护事故现场安全及

相关证据，架设了安全警戒线等必要措施，未造成二次事故，

本次事故应急处置比较及时和有效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姓 名
性

别
年龄 入职时间 用工形式 工种

受 伤

部 位

伤害

程度
事故类别

鲍世祥 男 61 2017.5 劳务工 力工 头部 死亡 高处坠落

损失工作日共计 6000 天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90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鲍世祥安全意识不强，进入危险区域,致使从阳光板处坠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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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仓库厂房没有设置符合标准能够直接到达屋顶进行检查

和修缮的攀梯,造成作业要在它处上到仓库屋顶。

2.修缮屋顶为高处作业属于危险作业,没有按规定安排专

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。

3.缺乏对该作业安全性的认识，未制定施工方案，未针对

此次施工制定相关安全措施，未明确要求作业行走范围和安全

注意事项。

4.没有对维修作业安全风险项目进行有效的辨识和管控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认定

辽宁天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“8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

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责任者认定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辽宁天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缺失，

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在施工前未制定施工方案，没有对公司

内的安全风险项目进行有效的辨识和分级管控，对员工教育培

训不到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章第一百

零九条第一项规定，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建议予以处以三十万元
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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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梁德伟，作为辽宁天舜公司喷漆车间主任。缺乏必要的

安全生产知识，安排作业时强调的安全注意事项针对性不强，

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。建议按照企业内部规定给

予处理。

2.李伟哲，作为辽宁天舜公司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

理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聘用具有相关资质

的专业施工队伍作业，安排车间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，安全

教育工作不到位，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三条规定，建议予以暂停其

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按照企业内部规定给予处理。

3.张振鹏，作为辽宁天舜公司法人。对公司安全管理、员

工安全教育不到位，安全生产组织实施不到位，对该起事故发

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建议予以处以上一年年度收入百分之

三十，一万七仟一佰三拾六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提高企业管理层

次、管理水平确保生产安全，现提出以下整改措施：

（一）辽宁天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
1.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法律法规学习，建立完善

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制定管理制度、加强应急预案体系

建设和严控操作规程；2.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

有针对性增加安全风险方面教育和进行安全技术培训，提升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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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安全防范意识；3.对企业厂房、车间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设

立安全警示标识，提示必要的注意事项。

(二)海浪乡政府

按照分级、分类要求加强网格化建设，明确监管责任；加

强法律法规学习，加大典型事故案例的警示教育，落实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。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力量，提高安全监管人

员素质，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。

辽宁天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
“8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
二 O 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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